
粤工信融资函〔2024〕14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
2024年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

专项资金的函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：

根据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的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

财政厅关于优化调整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奖补政策的通知》

（粤工信融资函〔2022〕41号）要求，现将组织实施 2024年省

级财政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奖补对象及标准

（一）奖补对象

对 2023年小升规企业，以及 2022年小升规后 2023年工业

增加值仍保持 10%以上增长的企业进行奖励。

规上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

单位。奖补对象不包括 2018年以来已享受省财政小升规奖励企

业、新投产企业（当年投产即上规企业）、“转专业”企业（非工

业类规上企业转为工业规上企业），以及“跨地市”企业（省内 A

市规上工业企业变更经营场所至省内 B 市），以及近三年存在

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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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奖补标准

珠三角地区每家企业奖补 10万元，粤东、粤西、粤北地区

每家企业奖补 20万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“小升规”奖补政策实施以来，对

工业经济起到了上规模、促规范、稳增长的积极作用。各地市要

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承担好“小升规”奖补资金评审主

体责任，统计部门要发挥专业优势强化技术支持。同时，加强项

目评审监督，防范化解资金使用风险。

（二）积极做好宣贯培训。各地市要做好政策宣贯，积极组

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用好用足奖补政策，推动更多小微企业

上规模发展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项目评审。各地市是“小升规”奖补资金评审

的主体责任单位，按“谁评审、谁负责”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负责组织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对入库企业的资格进行严

格审核把关，确定本地区奖补名单，并对奖补名单真实性和准确

性负责。请各地市于 7月 15日前将项目入库安排表（附件 1）、

信用广东、信用中国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、以及 2021-2023

年省级“小升规”奖补资金拨付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2）按时报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。

附件：1. XX市 2024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（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）项目入库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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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21-2023年省级“小升规”奖补资金拨付情况汇总表

3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优化

调整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奖补政策的通知（粤

工信融资函〔2022〕41号）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5月 11日

（联系人：廖立颖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274）



附件1

  XX 市2024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）项目入库安排表

(市政府盖章)

序号

项目属地

项目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是否已审核奖补对象不包括2018
年以来已享受省财政小升规奖励
企业、新投产企业（当年投产即
上规企业）、“转专业”企业

（非工业类规上企业转为工业规
上企业），以及“跨地市”企业
（省内A市规上工业企业变更经
营场所至省内B市），以及近三
年存在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

染等问题的企业。

地市评审
入库额度
（万元）

备注（新
升规或
10%增长
企业；曾
用名）

所属
地市

行政县/区

__XX__市合计：    XX  个项目入库  XX 万元

1 xx市 xx区 xxx xx

2

3

4

5

6

7

8
9

...



附件2

XXX市2021-2023年省级“小升规”奖补资金拨付情况汇总表(截至2024年6月30日）

(市政府盖章)

单位：万元

年度 年度下达金额
实际支出金额

（拨付到企业）
财政收回金额 调剂使用金额 未拨付金额 备注

1 2 3 4 5
原则上第1项所填金额须
等于第2、3、4、5项合

计金额

2021

2022

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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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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